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文杰） 城市书房能够

参与解决公共阅读服务“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让公共阅读更

好地融入百姓生活。城市书房

建设不仅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

的创新发展，而且还可以通过

不断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着力打造市民家门口的文

化阵地，将文化服务真正地送

到百姓家。

记者从菏泽市图书馆了

解到，按照市委、市政府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健全公共

服务设施体系要求，落实为民

办实事承诺，在市区（牡丹区、

定陶区、市开发区、市高新区）

新建“城市书房”10 处，除确定

的建设计划外，鼓励各区县结

合自身实际，采取自筹、争取

社会资金参与或捐建等多种

方式开展城市书房建设，进一

步提升城市品质，更好地服务

市民群众。

统一规划统一标
准，展现菏泽形象

据悉，城市书房建设坚持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共享

的原则，严格按照“统一形象标

识、统一资源配送、统一技术支

持、统一服务标准、统一监管考

评”建设标准。引导、支持和鼓

励各种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参

与城市书房建设，形成多方共

赢的城市书房建设新机制，保

障城市书房可持续发展。

在建设上，城市书房选址

要充分展现菏泽城市形象品

位，体现开放包容理念，坚持普

遍均等、就近服务原则，选择主

要街道、大型社区、繁华商业

街、机场车站、景区公园、产业

园区等人口集聚区域；城市书

房在布局上应更合理，流线通

畅，符合现代公共图书馆服务

理念，方便图书开架借阅，满足

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相结合、

文献资源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

服务模式需求，切实为广大市

民提供多方位综合性公共文化

服务。

同时，城市书房根据实际

情况，配置必要的书刊资源、

阅览座椅、书架、电脑、视频监

控设备、手机充电接口、网络

接口、电源插口、台灯等阅读

辅助设施，配有业务监控网络

运行平台。加强智慧书房建

设，安装身份验证和人脸识别

系统，配备自助借还机等自助

设备。

面向社会免费开

放，提供多样活动

城市书房建成后将向社会

公众免费开放，并向残障人士、

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

群体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特色服务。城市书房还将为

读者免费提供办证、图书通借

通还服务、阅览服务、自习服

务、阅读推广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等。

城市书房还将面向读者

举 办 讲 座 、论 坛 、展 览 、读 书

会 等 各 类 全 民 阅 读 推 广 活

动 。 结 合 地 方 实 际 情 况 ，用

心实施兼具创新性、持续性、

特 色 性 、实 效 性 的 具 有 一 定

影响力的全民阅读推广品牌

活动。

城市书房是构建现代公共

阅读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图书馆概念在市井街巷

的延伸。建成后的菏泽城市书

房将更加丰富城市居民的业余

生活，大家带上一杯茶、读上一

本书，静静地思考，感受知识和

文化的魅力。菏泽也将变成一

座充盈书香的城市，一座更富

文化魅力的城市。

我市全力推进城市书房建设
2021年市区将新建 10处“城市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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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养犬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规定，养犬人未

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的，由

畜牧兽医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

携犬出户未佩戴标识牌；

未使用牵引带或者未由成年

人牵引；进入本条例规定的禁

入场所；自行掩埋或者丢弃犬

只尸体；占用公共区域养犬的，

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扣押

犬只，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

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的，由公安部门对饲养人处以

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

任犬只恐吓他人的，处以二百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为规范我市养犬行为，保

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

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近

日我市发布《菏泽市养犬管理

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菏泽市养犬管理条例》的

起草说明提到，加强养犬管理

是创建文明城市的一项重要工

作。犬只缺乏管理易引发一系

列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犬只

伤人事件频发，危害公民人身

安全；犬吠扰民、违规遛犬、犬

只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等，影

响环境卫生；流浪犬数量增多，

增加了安全隐患；犬只防疫落

实不到位，极易传播传染性疾

病。另外，开展养犬立法有利

于明确各管理部门职责。

征求意见！菏泽将对养犬立规矩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

2月23日，市司法局发布关于《菏泽市养犬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集意见的通知，征集意见截至3月24日。市人大常委会已将《菏泽市养犬

管理条例条例》列入2021年地方立法计划审议项目。

养犬须登记，登记证每年签注一次

《菏泽市养犬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规定，我市养犬

实行狂犬病免疫制度，养犬人

应当在犬只出生满三个月或

者免疫间隔期满前，将犬只送

至畜牧兽医部门公布的犬只

免疫网点接受狂犬病等免疫

接种，取得犬只免疫证明。

犬只自取得狂犬病等免

疫证明之日起十五日内，养犬

人应当携犬只到所在地公安

机关规定的地点办理养犬登

记。

公安机关受理养犬人申

请，经审查合格的，予以登记，

并发放养犬登记证和标识牌；

对审查不合格的，不予登记，书

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十

日内将犬只自行处置或者送到

犬只收容救助留检场所。养犬

登记证每年签注一次。

犬只佩戴标识牌，出户须束牵引带

根据规定，养犬人应在犬

只颈部佩戴标识牌；犬只出户

时，为犬只束牵引带，由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牵领；牵引带

长度不得超过两米，在拥挤场

合自觉收紧牵引带，并应当避

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

童；对烈性犬、大型犬实行拴

养或者圈养，因免疫、诊疗等

出户的，应当将犬只装入犬笼

或者戴嘴套、束犬链，由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牵领；带清洁

工具及时清除犬只在户外排

泄的粪便和呕吐物；养犬不得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犬吠影响

他人休息时，养犬人应当采取

有效措施予以制止。

禁止携带犬只进入下列

区域：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

公场所；医疗机构、学校、幼儿

园、游乐场及其他少年儿童活

动场所；图书馆、博物馆、城市

展览馆、体育场馆、影剧院等

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公交车、

客运汽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

工具和候车室。单位和个人

有权决定其经营或者管理的

场所携带犬只进入，禁止携犬

进入的区域，应当设置明显的

禁入标志。

禁止在居民小区、商住楼

内设立犬只经营、诊疗机构，

原有的犬只经营、诊疗机构应

当关闭。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辖区养犬管理工作的需要，设

立犬只收容救助留检场所，收

容救助留检弃养犬、流浪犬和

相关职能部门扣押、没收的犬

只。养犬人放弃饲养的，应当

将犬只送到收容救助留检场

所。

养犬扰民拒不改正，处500元以下罚款

宠物犬能给人带来情感慰藉宠物犬能给人带来情感慰藉，，但养犬也要守规矩但养犬也要守规矩 谢丹供图谢丹供图


